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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  生r l ∷

第狃3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行业标准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的公告

现批准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为行业标准,编

号为 JGJ/T334-zO1遮 ,自 201逐 年 12月 1日 起实施。

本规范由我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

发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⒛14年 6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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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关于印发 〈~90∞ 年工程建设标准规

范制订、修订计划〉的通知》(建标 E⒛09]龆 号)的要求,规范

编制组经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

和国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编制本规范。

本规范的主要技术内容是:1.总则 ;2。 术语 ;3。 基本规

定 ;4。 功能设计;5.系 统配置;6.施工安装 ;7。 调试和试运

行;8.检测;9.验收 ;10。 运行和维护。

本规范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管理 ,由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执行过程中如有意见或建议 ,请寄送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编制组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号清华同方科技广场 A座 23层 ,邮

政编码 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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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I.0.1 为保证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质量,做到技术先进、经
济合理、安全适用、稳定可靠,有利于公众健康、设备安全和建
筑节能,制定本规范。
1.0.2 本规范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民用建筑中建筑设备
监控系统工程的设计、施工、调试、检测、验收与运行和维护。
I.0.3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具有可靠性、可维护性、可扩展性
和开放性。监控系统工程的建设,应以建筑物的功能类别、被监
控设各的使用需求和工程建设规模为依据,与建设工程同步设
计、施工和验收。

1.0.4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建设与运行维护除应符合本规范
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丿l刂



2术  语

2.0.1 建筑设各监控系统 buildng automation w虹em(BAS)

将建筑设备采用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面
、数据

库、通信网络、管线及辅助设施等连接起来,并配有软件进行监

视和控制的综合系统。简称监控系统。

2.0.2 传感器 ℃nsor
能感受规定的被测量并按一定规律转换成可用输出信号的

器

件或装置。

2.0.3 执行器 actuator

能接收控制信息并按一定规律产生某种运动的器件或装
置。

2.0.4 |控辟剐器  controller

能按预定规律产生控制信息,用以改变被监控对象状况的器

仵或装置。

2.0.5 人机界面 human machine interface(HMI)

人和计算机之间传递和交换信启、的媒介。

2.0.6 数据库 clatab灬 e

按一定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存储起来的相关数据的集合。

2.0.7 接口 irlterface

不同设各之间传输信息的物理连接和数据交换。



3基 本 规 定

3.0.1 监控系统应能满足建筑物的功能、使用环境、运营管理和
能效等级等要求,并应实现设备运行安仝、可靠、节能和环保。
3.0.2 监控系统△程,应 由功能设计、系统配置、施工安装、
调试和试运行、检测、验收、运行和维护等阶段组成,各阶段应
做好技术配合及交接。

3.0.3 被监控设各应具各监控系统要求的连接条件,各专业应
做好技术配合。

3.0.4 监控系统功能设计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监控的范围
和内容。

3.0.5 监控系统应由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面、数
据库、通信网络和接口等组成。

3.⒍ 6 监控系统配置应满足功能设计的要求,应优先选用节能、环
保的产品。列人国家淘汰产品目录的产品不得在监控系统中使用。
3.0.7 针对项目编制的应用软件设计应与监控系统设计同步 ,
应用软件的编程应与监控系统施工同步。

3.0.8 监控系统的施I安装应以功能设计和系统配置为依据 ,
并应便于运行和维护。

3.0.9 监控系统施工安装后,应进行系统调试和试运行。
3.0.10 监控系统试运行后应进行检测,且检测结果应满足功能
设计的要求。

3.0.Ⅱ 监控系统工程的施工安装、调试和试运行、检测和验收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工程施I规范》GB50606和 《智
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的 规定执行。
3.0.12 监控系统验收交付运行后,应定期进行维护,并应使监
控系统在实际△况下的运行满足功能设计要求。



4功 能 设 计

4.1一 般 规 定

4.I。 1 监控系统的监控范围应根据项目建设目标确定 ,并宜包

括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水排水、供配电、照明、电梯和自动

扶梯等设各。当被监控设备自带控制单元时,可采用标准电气接

口或数字通信接口的方式互联 ,并宜采用数字通信接口方式。

4.1.2 监控系统的监控功能应根据监控范围和运行管理要求确

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具各监测功能 ;
2 应具备安全保护功能 ;
3 宜具各远程控制功能,并应以实现监测和安仝保护功能

为前提 ;

艹 宜具备自动启停功能,并应以实现远程控制功能为前提 ;
5 宜具各自动调节功能,并应以实现远程控制功能为前提。
4.1.3 监控系统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设备在启停、运行及维修处理过程中的参数 ;

2 应能监测反映相关环境状况的参数 ;
3 宜能监测用于设备和装置主要性能计算和经济分析所需

要的参数 ;

4 应能进行记录,且记录数据应包括参数和时间标签两部
分;记录数据在数据库中的保存时间不应小于 1年 ,并可导出到

其他存储介质 ;

5 宜按本规范附录 A的第 A.0.1条规定进行功能描述。
4.1.4 监控系统的安全保护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根据监测参数执行保护动作,并应能根据需要发出

报警 ;

4



2 应记录相关参数和动作信息,且记录数据应符合本规范
第 4.1.3条第 4款的规定 ;
3 宜按照本规范附录 A的第 A。 0.2条规定进行功能描述◇
4.1.5 监控系统的远程控制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根据操作人员通过人机界面发出的指令改变被监控

设备的状态 ;

2 被监控设备的电气控制箱 (柜 )应设置手动/自 动转换开
关,且监控系统应能监测手动/自 动转换开关的状态,当执行远
程控制功能时,转换开关应处于 “自动”状态 ;
3 应设置手动/自 动的模式转换,当执行远程控制功能时 ,

监控系统应处于
“
手动
”
模式 ;

4 应记录通过人机界面输人的用户身份和指令信息,记录
数据应符合本规范第 4.1,3条第 4款的规定 ;
5 宜按本规范附录 A的第 A。 0.3条规定进行功能描述。
4.I.6 监控系统的自动启停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根据控制算法实现相关设备的顺序启停控制 ;
2 应能按时间表控制相关设备的启停 ;
3 应设置手动/自 动的模式转换,且执行自动启停功能时 ,
监控系统应处于

“
自动
”
模式 ;

4 宜按照本规范附录 A的 第 A.0,4条 规定进行功能
描述。

4.1.7 监控系统的自动调节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在选定的运行△况下,应能根据控制算法实时调整被监
控设备的状态,使被监控参数达到设定值要求 ;
2 应设置手动/自 动的模式转换,且执行自动调节功能时 ,

监控系统应处于
“
自动
”
模式 ;

3 应能设定和修改运行工况 ;
4 应能设定和修改监控参数的设定值 ;
5 宜按本规范附录 A的第 A。 0.4条规定进行功能描述。



4.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4.2.1 监控系统对空调冷热源和水系统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

1)冷水机组/热泵的蒸发器进、出口温度和压力 ;

2)冷水机组/热泵的冷凝器进、出口温度和压力 ;

3)常压锅炉的进、出口温度 ;

4)热交换器一二次侧进、出口温度和压力 ;

5)分、集水器的温度和压力 (或压差 );

6)水泵进、出口压力 ;

7)水过滤器前后压差开关状态 ;

8)冷水机组/热泵、水泵、锅炉、冷却塔风机等设备的启

停和故障状态 ;

9)冷水机组/热泵的蒸发器和冷凝器侧的水流开关状态 ;

10)水箱的高、低液位开关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
1)根据设备故障或断水流信号关闭冷水机组/热泵或锅炉 ;

2)防止冷却水温低于冷水机组允许的下限温度 ;

3)根据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的故障信号发出报警提示 ;

4)根据膨胀水箱高、低液位的报警信号进行排水或补水 ;

5)冰蓄冷系统换热器的防冻报警和自动保护。

3 应能实现下列远程控制功能 :
1)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等设备的启停 ;

2)调整水阀的开度,并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

3)应通过设各自带控制单元实现冷水机组/热泵和锅炉的

启停。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
1)按顺序启停冷水机组/热泵、锅炉及相关水泵、阀门、

冷却塔风机等设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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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时间表启停冷水机组/热泵、水泵、阀门和冷却塔风
机等设备。

5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
1)当空调水系统总供、回水管之间设置旁通调节阀时 ,

自动调节旁通阀的开度,且保证冷水机组允许的最低
冷水流量 ;

2)当冷却塔供、回水总管之间设置旁通调节阀时,自 动
调节旁通阀的开度,且保证冷水机组允许的最低冷却
水温度 ;

3)设定和修改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
4)设定和修改供水温度/压力的设定值。
6 宜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
1)自 动调节水泵运行台数和转速 ;
2)自动调节冷却塔风机运行台数和转速 ;
3)自动调节冷水机组/热泵/锅炉的运行台数和供水温度 ;
4)按累计运行时间进行被监控设备的轮换。

4.2.2 监控系统对空调机组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

1)室内、室外空气的温度 ;
2)空调机组的送风温度 ;
3)空气冷却器/加热器出口的冷/热水温度 ;
4)空气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差开关状态 ;
5)风机、水阀、风阀等设备的启停状态和运行参数 ;

6)冬季有冻结可能性的地区,还应监测防冻开关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

1)风机的故障报警 ;

2)空气过滤器压差超限时的堵塞报警 ;
3)冬季有冻结可能性的地区,还应具有防冻报警和自动

保护的功能。

3 应能实现下列远程控制功能 :



1)风机的启停 ;
2)调整水阀的开度,并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

3)调整风阀的开度,并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
1)风机停止时,新 /送风阀和水阀连锁关闭 ;

2)按时间表启停风机。
5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
1)自动调节水阀的开度 ;

2)自 动调节风阀的开度 ;

3)设定和修改供冷/供热/过渡季工况 ;
4)设定和修改服务区域空气温度的设定值。

4.2.3 监控系统对新风机组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

I)室外空气的温度 ;

2)机组的送风温度 ;
3)空气冷却器、空气加热器出口的冷、热水温度 ;
4)空气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差开关状态 ;

5)风机、水阀、风阀等设各的启停状态和运行参数 ;

6)冬季有冻结可能性的地区,还应监测防冻开关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

1)风机的故障报警 ;

2)空气过滤器压差超限时的堵塞报警 ;

3)冬季有冻结可能性的地区,还应具有防冻报警和自动

保护的功能。

3 应能实现下列远程控制功能 :

1)风机的启停 ;
2)调整水阀的开度,并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

3)调整风阀的开关,并宜监测阀位的反馈。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
1)风机停止时,新风阀和水阀连锁关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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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按时间表启停风机。
5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

1)自动调节水阀的开度 ;

2)设定和修改供冷/供热/过渡季I况 ;

3)设定和修改送风温度的设定值。
6 宜能根据服务区域空气品质情况 ,控制风机的启停和

(或 )转速。
4.2.4 监控系统对风机盘管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

1)室内空气的温度和设定值 ;
2)供冷、供热工况转换开关的状态 ;
3)当采用干式风机盘管时,还应监测室内的露点温度或

相对湿度。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

1)风机的故障报警 ;

2)当采用干式风机盘管时,还应具有结露报警和关闭相

应水阀的保护功能。

3 应能实现风机启停的远程控制。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
1)风机停止时,水阀连锁关闭 ;
2)按时间表启停风机 p
5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

1)根据室温自动调节风机和水阀 ;
2)设定和修改供冷/供热工况 ;
3)设定和修改服务区域温度的设定值·且对于公共区域
的设定值应具有上、下限值。

6 宜能根据服务区域是否有人控制风机的启停。
4.2.5 监控系统对通风设备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

1)通风机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



2)空气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差开关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

I)当有可燃、有毒等危险物泄漏时,应能发出报警,并

宜在事故地点设有声、光等警示 ,且 自动连锁开启事

故通风机 ;

2)风机的故障报警 ;
3)空气过滤器压差超限时的堵塞报警。

3 应能实现风机启停的远程控制。
4 应能实现风机按时间表的自动启停。
5 宜能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

1)在人员密度相对较大且变化较大的区域 ,根据 C02浓

度或人数/人流,修改最小新风比或最小新风量的设

定值 ;

2)在地下停车库,根据车库内 CO浓度或车辆数 ,调节
通风机的运行台数和转速 ;

3)对于变配电室等发热量和通风量较大的机房:根据发

热设各使用情况或室内温度 ,调节风机的启停、运行

台数和转速。

4.2.6 监控系统对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的监控功能还应符合下

列规定 :

1 当采用电加热器时.应具有无风和超温报警及相应断电
保护功能 ;

2 当房间采用辐射式供冷末端时,应监测室内露点温度或
相对湿度,并应具有结露报警和连锁关闭相应水阀的保护功能 ;

3 当冬夏季需要改变送风方向和风量时,送风口执行器应
能根据供冷、供热工况进行调节。

4.3给 水 排 水

4.3.1 监控系统对给水设各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下列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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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水泵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

2)供水管道的压力 ;

3)水箱 (水塔)的高、低液位状态 ;

4)水过滤器进出口的压差开关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
1)水泵的故障报警功能 ;

2)水箱液位超高和超低的报警和连锁相关设各动作。

3 应能实现水泵启停的远程控制。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

1)根据水泵故障报警,自 动启动备用泵 ;

2)按时间表启停水泵 ;
3)当采用多路给水泵供水时,应能依据相对应的液位设

定值控制各供水管的电动阀 (或电磁阀)的开关,并

应能实现各供水管之电动阀 (或电磁阀)与给水泵问

的连锁控制功能。

5 宜实现下列自动调节功能 :

1)设定和修改供水压力 ;

2)根据供水压力,自 动调节水泵的台数和转速 ;

3)当设置各用水泵时,能根据要求自动轮换水泵工作。

4.3.2 监控系统对排水设备的监控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下列参数 :

1)水泵的启停和故障状态 ;

2)污水池 (坑 )的高、低和超高液位状态。

2 应能实现下列安全保护功能 :
1)水泵的故障报警功能 ;

2)污水池 (坑 )液位超高时发出报警 ,并连锁启动备用

水泵。

3 应能实现水泵启停的远程控制。
4 应能实现下列自动启停功能 :

1)根据水泵故障报警自动启动备用泵 ;



2)根据高液位自动启动水泵,低液位自动停止水泵 ;
3)按时间表启停水泵。

4.3.3 监控系统应能监测生活热水的温度,宜监控直饮水、雨
水、中水等设备的启停。

4.4 供 配 电

4.4.l 监控系统对高压配电柜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进线回路的电流、电压、频率、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功率因数和耗电量 ;

2 应能监测馈线回路的电流、电压和耗电量 ;
3 应能监测进线断路器、馈线断路器、母联断路器的分、

合闸状态 ;

4 应能监测进线断路器、馈线断路器和母联断路器的故障
及跳闸报警状态。

4.4.2 监控系统对低压配电柜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进线回路的电流、电压、频率 ,有功功率、无

功功率、功率因数和耗电量,并宜能监测进线回路的谐波含量 ;
2 应能监测出线回路的电流、电压和耗电量 ;
3 应能监测进线开关、重要配出开关、母联开关的分、合
闸状态 ;

4 应能监测进线开关、重要配出开关和母联开关的故障及
跳闸报警状态。

4.4.3 监控系统对干式变压器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应能监测干式变压器的运行状态和运行时间累计 ;
2 应能监测干式变压器超温报警和冷却风机故障报警

状态。

4.4.4 监控系统对应急电源及装置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柴油发电机组工仵状态及故障报警和日用油箱
油位 ;

2 应能监测不间断电源装置 (UPS)及应急电源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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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冫S)进出开关的分、合闸状态和蓄电池组电压 ;

3 应能监测应急电源供电电流、电压及频率。

4.5 照  明

4.5.1 监控系统对照明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室内公共照明不同楼层和区域的照明回路开关

状态 ;

2 应能监测室外庭院照明、景观照明、立面照明等不同照

明回路开关状态 ;

3 宜能监测室内外的区域照度。
4.5.2 监控系统对照明的远程控制功能应能实现主要回路的开

关控制。

4.5.3 监控系统对照明的自动启停功能应能按照预先设定的时

间表控制相应回路的开关。

4.5.4 监控系统对照明的自动调节功能宜包括下列内容 :

1 设定场景模式 ;

2 修改服务区域的照度设定值 ;
3 启停各照明回路的开关或调节相应灯具的调光器。

4.6 电梯与自动扶梯

4.6.1 监控系统对电梯与自动扶梯的监测功能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应能监测电梯和 自动扶梯的启停、上下行和故障
状态 ;

2 宜能监测电梯的层门开门状态和楼层信息 ;
3 宜能监测 自动扶梯有人/无人状态和无人时的运行

状态。

4.6.2 监控系统应能监测电梯与自动挟梯的故障报警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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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能 耗 监 测

4.7.1 建筑设备能耗监测功能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监测电、自来水、蒸汽、热水、热/冷量、燃气、油或

其他燃料等的消耗量 ;

2 宜对大型设各有关能源消耗和性能分析的参数进行监测 ;
3 用于计费结算的电、水、热/冷 、蒸汽、燃气等表具,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7.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备的能耗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冷热源机房的总燃料消耗量、耗电量、补水量、
热/冷量、蒸汽量或热水量 ;

2 当采用地下水地源热泵时,应能监测地下水的抽水量和
回灌量。

4.7.3 给水排水设备的能耗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生活热水消耗的热量和燃料量 ;
2 应能监测总给水量、生活热水量和中水量。
4.7.4 低压配电分支回路的能耗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监测下列低压配电分支回路的照明和电源插座耗
电量 :

1)建筑公共区的照明和应急照明 ;
2)建筑功能区的照明和电源插座 ;
3)室外景观照明。
2 应能检测下列低压配电分支回路用电设备的耗电量 :
1)暖通空调设备 ;
2)给水排水设备 ;
3)电梯和自动扶梯。

4.7.5 建筑内的信息系统中心机房、洗衣房、厨房餐厅、游泳
池、健身房等区域的用电应单独监测 ,其中大型设各的用电宜单
独监测。

4.7.6 能耗监测信息应记录,且记录数据应符合本规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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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条第 4款的规定,数据采集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1h。

4.8管 理 功 能

4.8.1 集中监控的人机界面应根据运行管理的需要和被监控设
备的物理分布设置。

4.8.2 集中监控的人机界面和数据库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选择某一时刻或某一时间段的数值以单点、曲线或

报表方式显示 ;

2 显示界面应为中文 ;
3 应设置手动/自 动的模式转换,且能修改和显示当前

模式 ;

4 应能选择某一区域或类别设备,显示监测信息、修改远
程控制指令、设定运行时间表和运行工况 ;

5 宜能显示各被监控设各的性能规格、安装位置与连接关
系,连续运行时间和维修记录 ;

6 宜具备自诊断、自动恢复和故障报警等功能 ;
7 宜能打印监测信息。
4.8.3 当多个操作源控制同一被监控设备时,应明确该设备的
控制权限归属,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同一时刻被监控设备应只接受唯一操作源的控制 ;
2 被监控设备应优先执行安全保护功能的指令 ;
3 应记录当前控制被监控设备的操作源,并应在人机界面

上显示 ;

4 宜按本规范附录 A的第 A.0.5条规定进行功能描述。
4.8.4 监控系统应采取安全措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用户的操作杈限设计应符合管理要求 ;
2 当需通过互联网接人进行远程监控时,应设置网络安全

措施 ;

3 应根据建筑功能和被监控设备重要性提出冗余设计要求。
4.8.5 监控系统与相关建筑智能化系统之间进行关联监控时 ,



应遵守火灾自动报警系统优先原则。

4.8.6 监控系统与智能化集成系统的关联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为智能化集成系∷统提供设备监测参数、远程控制操

作人员信息和能耗累计数据 ;

2 可接受智能化集成系统发出的运行模式和操作指令进行

设备控制,并应记录指令信息。

4.8.7 监控系统宜为其他智能化系统提供设备监测参数、操作

信息和能耗累计数据等信息。

4.8.8 监控系统可为公共建筑熊耗远程监测系统提供能耗累计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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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系 统 配 置

5.1一 般 规 定

5.I.I 监控系统的配置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确定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的种类、型号、数量和
分布 ;

2 确定控制算法的分布 ;
3 确定人机界面和数据库的性能参数、数量和分布 ;
4 确定系统的网络结构和网络设备的分布 ;
5 确定接口的种类、数量、方式和内容 ;
6 完成辅助设施设计 ;
7 完成系统配置文件。
5.1.2 监控系统的配置除应实现本规范第 4章的各项功能外 ,
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统一配置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面、通信
网络和接口;

2 应符合使用环境中的电磁兼容要求 ;
3 宜采用容易扩展、维护和升级的网络及设备。
5.1.3 监控系统应根据本规范第 4.8.4条规定的配置权限,管
理设各和网络安全设备。

5.1.4 监控系统配置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

l 设计说明 ;
2 系统图 ;
3 监控原理图 ;
4 监控点表 ;
5 平面图 ;
6 安装大样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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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控机房、竖井设备平面布置图 ;

8 控制器箱内设各布置和配线连接图 ;
9 控制算法配置表 ;
10 设备材料表 ;
Ⅱ 接口文件。

5.2 传感器和执行器

5.2.1 传感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确定传感器的种类、数量、测量范围、测量精度、灵

敏度、采样方式和响应时间 ;

2 当多项功能选取由一个传感器完成时,该传感器应同时
实现各项功能需求的最高要求 ;

3 当以安全保护和设各状态监测为目的时,宜选用开关量
输出的传感器 ;

4 传感器应提供标准电气接口或数字通信接口,当提供数
字通信接口时,其通信协议应与监控系统兼容 ;

5 经过传感、转换和传输过程后的测量精度应满足功能设

计的要求 ;

6 应符合功能设计中的安装位置要求 ,并应满足产品的安

装要求 ;

7 应根据传感器的安装环境选择保护套管和相应的防护

等级 ;

8 宜预留检测用传感器的安装条件。
5.2.2 温度、湿度传感器应布置在能反映被测区域参数的部位 ,

且附近不应有热源和湿源,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风道和水道温度传感器应倮证插人深度 ;
2 壁挂式空气温度传感器应布置在空气流通、能反映被测

空间空气状态的部位,不应布置在阳光直射处和靠近风口处 ;

3 与风机盘管和变风量末端等设备配套使用的壁挂式空气
温度传感器,应布置在能反映其对应设备服务区域温度的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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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大空间场所 ,宜均匀布置多个空气温度、湿度传
感器 ;

5 室外温度、湿度传感器应布置在能真实反映室外空气状
态的位置 ,不应布置在阳光直射的部位和靠近新风口、排风口的

部位 ,并宜采用气象测量用室外安装箱 ;
6 当不具备布置条件时,可采用非接触式传感器。
5.2.3 压力 (压差)传感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l 测压点应选在直管段上流动稳定的地方,测量液体时 ,

安装孔应设在管道下部 ;测量气体时,安装孔应设在管道上部 ;
2 在同一水系统上布置的压力 (压差)传感器宜处在同一

标高上 ;

3 水管压差传感器的两端接管应连接在水流速较稳定的管
路上 :

4 测量流体管网最不利点压力时,宜选择在管网主要分支
处进行多点布置 ;

5 风道压力传感器,应布置在空气均匀混合的直风道内 ,
不宜布置在空气处理设各内部。

5.2.4 气体传感器应布置在气体容易积聚、能反映被测区域气

体浓度的位置。

5.2.5 流量传感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耐受管道介质最大压力 ;

2 当无法采用接触式测量时,宜采用超声波流量计 ;
3 安装位置应满足产品所要求的安装条件 ;
4 宜选用具有较低水流阻力的产品。
5.2.6 插入风道内的风速传感器,应布置在空气均匀混合的直

风道内;不宜布置在空气处理设备内部。
5.2.7 当液位传感器用于脏污液体以及在环境温度下易结晶、

结冻的液体时.不宜采用浮子 (球 )式液位计。
5.2.8 能耗监测传感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用于经济结算的水、电、气和冷/热量表应通过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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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 ;

2 宜选用具有瞬时值和累计值输出的传感器。
5.2.9 执行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确定执行器的种类、反馈类型、调节范围、调节精度
和响应时间 ;

2 执行器应提供标准电气接口或数字通信接口;当提供数
字通信接口时,其通信协议应与监控系统兼容 ;

3 经过转换、传输和动作过程后的调节精度应满足设计
要求 ;

4 执行器的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并应满足产品动作
空间和检修空间的要求 ;

5 当采用电机驱动的执行器时,应具有限位保护。
5.2.10 阀门执行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当仅用于设备通断或水路切换时,应采用电动通断阀 ;
2 当需对阀门进行连续调节时,宜采用电动调节阀 ;
3 执行器的输出力 (或力矩)应使阀门在最大关闭压差下

可靠开启和闭合 ;

4 电动调节阀的选择,应根据I艺 条件、流体特性、调节
系统要求及调节阀管道连接形式等因素确定 ;

5 宜选用带有电源故障复位功能的阀门执行器,并应根据
工艺要求确定断电时位置。

5.2.1I 风阀执行器的输出扭矩应使风阀在最大风压下可靠开启

和关闭;当风阀面积过大时,可选多台执行器并联I作。

5.2.12 变频器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变频器的规格型号应按负载的负荷特性和电机的额定电
流选择 ;

2 并联运行的风机或水泵应同时设置变频器,且频率应同
步调节 ;

3 宜选择带有防电磁干扰措施的环保产品。
5.2.13 电加热器宜采用通断量输出的方式进行控制,当调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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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要求较高时,可采用高频脉冲通断比的方式进行控制。当采用
电加热器时,应具各高温和无风保护功能,并应在没有气流或温
度过高时自动关闭电加热器电源。

5.3 控 制 器

5.3.1 控制器硬件的实现方案应根据本规范第 4章的要求进行
确定。

5.3.2 控制器硬件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可靠接收和发出信息 ;
2 应能运行安全保护、自动启停和自动调节功能的控制

算法 ;

3 宜采用分布控制方式 ;
4 对功能需求较固定的被监控设备,宜选用专用控制器。
5.3.3 控制器硬件应保证其在支持最大监控点数规模下满足设

计要求 ,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处理器的性能应支持安装的软件,并应满是监控功能的
实时性 ;

2 应能提供标准电气接口或数字通信接口 ;
3 申央处理器中的随机存取存储器应具备满足要求时长的

断电保护功能 ;

4 应能独立运行控制算法 ;
5 应具备断电恢复后能自动恢复I作的功能 ;
6 宜具有可视的故障显示装置。
5.3.4 专用控制器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5.3.3条的要求外,还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能实现被监控对象的监控功能 ;
2 外壳的防护等级应满足安装环境的要求 ;
3 控制程序宜能修改。
5.3.5 通用控制器除应符合本规范第 5.3.3条的要求外,还应
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为用户提供白由编程功能 ;
2 应能提供时问日程表功能、报警管理功能和数据存储

功能 ;

3 宜能提供通用输人端口和通用输出端口;
4 可扩展的输人/输出模块应采用模块化结构。
5.3.6 有标准电气信号接线端口的通用控制器应安装在控制器

箱内,且控制器箱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控制器箱宜布置在靠近被监控设备的区域 ,也可按需求

布置在现场指定区域 ;

2 控制器箱内环境应能保证控制器的可靠工作,布置在特
殊环境的控制器箱应具各相应的防护等级 ;

3 控制器箱内空间应便于接线、安装设备操作 ;
4 控制器箱内应设置接线端子排 ;
5 控制器箱内的电源应满足控制器及执行器的供电要求 ;
6 控制器箱门上应设置控制器箱内配线连接图,并宜设置

用于放置维护资料的措施。

5.3.7 被监控设备电气控制箱 (柜 )应按功能设计要求配置相

应的手动/自 动转换开关、监控接点和接线端子。

5.3.8 控制器箱可与被监控设备的电气控制箱 (柜 )合并设置 ,

合用的电气控制箱 (柜 )还应符合相关的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要求。

5.4 人机界面和数据库

5.4.1 人机界面的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根据本规范第 4章中对监控功能及管理功能的规定 ,

统一配置人机界面的显示内容、个数和安装位置 ;

2 对监测位置和操作源位置相同的各项功能需求,宜采用

同一个人机界面实现。

5.4.2 数据库配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根据本规范第 4.2~4.7节 的监测功能规定 ,配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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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的存储内容和存储容量;并应根据本规范第 4,8节的管理功能
规定 ,配置数据库的数量和安装位置 ;
2 数据库的总体配置应保证各项记录数据的保存时间,并

应满足本规范第 4.8节的规定 ;

3 当系统巾有多个数据库时,各个数据库的时钟应同步 ;
4 数据库应能根据管理要求 ,同步控制器和人机界面的

时间 ;

5 应具有访问权限管理功能 ;
6 数据库软件应提供报表、趋势图、历史曲线等编辑软件 ;
7 宜具有热备份功能。
5.4.3 当具有集中监控管理要求时,集中监控的人机界面和数
据库宜安装在监控计算机上。监控计算机应根据本规范第 4,8.2

条的要求选择处理性能相适应的工业型或办公用微机,并应符合
下列规定 :

1 硬件配置应能支持所选用的操作系统软件 ;
2 应带有通信设备和网络接口,接 口带宽和速率应满足所

有服务器和客户机信息交互所需要的响应速度 ;

3 硬盘容量应满足软件运行和数据库存储的要求 ;
4 显示器的大小和分辨率应满足功能要求的信息图像和文

字量的要求 ,并应在距离显示器 1.5m处能清晰显示。

5.5 网络和接口

5.5.1 网络和接口应根据传感器、执行器、控制器、人机界面
和数据库的分布 ,以及功能需求中对各设各之间的数据信息关联

关系进行设计,并应保证各项数据传输要求的安全、可靠、及时
实现。

5.5.2 网络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整个系统网络宜采用同一种通信协议 ;当采用两种及以
上通信协议时,应配置网关或通信协议转换设备 ;
2 网络结构、网络传输距离、网络能够连接设各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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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段划分、电气连接方式 ,应满足所采用的通信技术的要求 ;

3 网络设备端口容量应满足网络结构要求。
5.5.3 当选用无线网络时,信号的发射与接收应满足使用要求。

采用无线网络的终端设备的安装位置和供电方式 ,应确保信号发

射与接收稳定可靠。

5.5.4 配置接口时应明确下列内容 :

1 供电方式 ;
2 传输介质和连接方式 ;
3 通信协议说明 ;
4 通过接口传输的具体内容 ;
5 涉及接口工作双方的责任界面 ;
6 接口测试内容。
5.5.5 当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提供标准电气接口时,传感

器和执行器宜采用信号线缆和一对一配线方式连接控制器的输人

输出端口。

5.5.6 当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提供数字通信接口时,通信

协议应符合本规范第 5.5.2条第 1款的规定。

5.5.7 当被监控设备自带控制单元时,宜采用数字通信接口方

式与监控系统互联,且通信协议应符合本规范第 5.5.2条第 1款

的规定,并不宜重复设置传感器和执行器。

5.5.8 监控系统与其他建筑智能化系统关联时,应配置与其他

建筑智能化系统进行数据通信的接口。

5.6 系统辅助设施

5.6.1 监控系统的辅助设施设计内容应包括供电、线缆类型、

敷设方式、防雷与接地。

5.6.2 监控系统的供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数据库和集中监控的人机界面应配置不间断电源装置 9

其容量不应小于用电容量的 1· 3倍 ,其供电时间不宜少于
30n1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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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控制器和传感器宜配置不间断电源装置;采用无线通信
的传感器和控制器的供电方式应满足使用要求 ;

3 执行器宜采用现场供电的方式;当执行器采用 220V及
以上交流电驱动时,应配置具有手动/自 动转换开关的电气控制

箱 (柜 ),并应在电气控制箱 (柜 )内预留供控制器使用的辅助

触点和端子排,控制点应为无源干接点 ;

4 控制器供电电源质量不应受到电磁谐波干扰 ;
5 控制器与现场被监控设各应由不同回路供电。
5.6.3 监控系统的线缆类型与敷设方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根据系统设备位置确定线缆路由 ;
2 信号线缆应根据控制信号传输距离、抗电磁干扰性能和

冗余备用等因素进行选择,并应满足所采用的通信技术的要求 ;

3 信号线缆宜采用屏蔽线缆,且截面不应小于 0.75mm?;
4 供电线缆的选择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民用建筑电气设

计规范》J⑴ 16的规定,向 传感器供电的电缆截面不宜小

于 0.75mm2;

5 金属导管或金属槽盒内,线缆的总截面积不宜超过其截
面积的 40%。

5.6.4 监控系统的防雷与接地设计除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建

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的 规定外,还应符

合下列规定 :

1 控制器箱金属外壳、金属导管、金属槽盒和线缆屏蔽层 ,

均应可靠接地 ;

2 当信号线缆和供电线缆由室外引人室内时,应配置信号
和电源的电涌保护器。

5.6.5 安装计算机设备和数据库的机房环境应满足设备正常△

作的要求。

5.6.6 具有集中管理功能的人机界面宜设置在智能化系统总

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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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 工 安 装

6.0.1 监控系统的施工安装应以经批准的工程技术文件为依据 ,

工程技术文件应包括施工图、施工组织计划、设计变更通知单和

工程变更洽商记录。

6.0.2 监控系统施工前应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施工前应对监控系统施工单位与相关各施工单位的工作
范围和分工界面进行确认 ,并应明确各相关方的工作分工及配合

内容 ;

2 应核对被监控设备,且应满足监控系统接人的条件、通
信和控制的要求 ;

3 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技术交底工作,并应按照
本规范附录 B表 B.0.1的规定填写施工交底记录。
6.0.3 监控系统的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接线前应根据线缆所连接的设备电气特性,检查线缆敷
设及设各安装的正确性 ;

2 应按施工图及产品的要求进行端子连接 ,并应保证信号
极性的正确性 ;

3 接线应整齐,不宜交叉,并应固定牢靠 ,端部均应标明
编号,字迹应清晰牢固,宜采用与设备标识一致的派生编号对各
接线端点进行标识 ;

4 控制器箱内线缆应分类绑扎成束,交流 220V及以上的
线路应有明显的标记和颜色区分。

6.0.4 监控系统的设备在安装前应进行检查,并应符合下列
规定 :

1 设各的型号、规格、主要尺寸、数量、性能参数等应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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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设计要求 ;

2 设备外形应完整,不得有变形、脱漆、破损、裂痕及撞
击等缺陷 ;

3 设备柜内的配线不得有缺损、短线现象.配线标记应完
善,内外接线应紧密,不得有松动现象和裸露导电部分 ;
4 设各内部印制电路板不得变形、受潮,接插件应接触可

靠 ,焊点应光滑发亮、无腐蚀和外接线现象 ;
5 设各的接地应连接牢靠,且接触良好。
6.0.5 传感器和执行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管道外贴式温度和流量传感器安装前,应先将管道外壁
打磨光滑,测温探头与管壁贴紧后再加保温层和外敷层 ;

2 在非室温管道上安装的设备,应做好防结露猎施 ;
3 安装位置不应破坏建筑物外观及室内装饰布局的完整性 ;

4 四管制风机盘管的冷热水管电动阀共用线应为零线。
6.0.6 电磁流量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磁流量计不应安装在有较强的交直流磁场或有剧烈振
动的位置 ;

2 电磁流量计外壳、被测流体及管道连接法兰之间应做等
电位联结 ,并应接地 ;
3 在垂直的管道上安装时,流体流向应自下而上;在水平

的管道上安装时,两个测量电极不应在管道的正上方和正下方
位置。

6.0.7 超声波流量计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安装在直管段上:并宜安装在管道的中部 ;

2 被测管道内壁不应有影响测量精度的结垢层和涂层。
6.0.8 电量传感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电压互感器输人端不得短路 ;
2 电流互感器输人端不得开路。
6.0.9 防冻开关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防冻开关的探测导线应安装在热交换盘管出风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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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探测导线应缠绕在盘管上,并应接触良好;探测导线展
开后,不得打结,表面不得有断裂或破损,折返点宜采用专用附

件固定。

6.0.10 温控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温控器的安装位置与门、窗和出风口的距离宜大于 2m,

不应安装在阳光直射的地方 ,不应安装在空气流动死区 ;

2 温控器应安装在对应空调设备温度调节区域范围内,不

同区域的温控器不应安装在同一位置 ;

3 当温控器与其他开关并列安装时,高度差应小于 1mm;
在同一室内非并列安装时,高度差应小于 5mm。

6.0。 Ⅱ 变频器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安装前应检查安装环境、电源电压、输人和输出信号以

及接线方式等,并应符合设计和产品的要求 ;

2 变频器宜安装在电气控制箱 (柜 )内 ,且电气控制箱
(柜 )宜与被监控电机就近安装 ;
3 变频器与周围阻挡物的距离不应小于 150mm;采用柜式

安装的,应有通风散热措施 ;

4 控制回路接线应符合下列规定 :
l)控制回路与主回路应分开走线 ;

2)控制回路应采用屏蔽线。

6.0.12 控制器箱体安装前 ,应根据施工图预先完成箱体内部

接线。

6.0.13 监控计算机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 ;
2 应安装与监控系统运行相关的软件,且操作系统、防病

毒软件应设置为自动更新方式 ;

3 软件安装后,监控计算机应能正常启动、运行和退出 ;
4 在网络安全检验后 .监控计算机可在网络安全系统的保

护下与互联网相联,并应对操作系统、防病毒软件升级及更新相

应的补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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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M 设备标识应符合下列规定 :
I 应对包括控制器箱、执行器、传感器在内的所有设备进

行标识 ;

2 设备标识应包括设备的名称和编号 ;
3 标识物材质及形式应符合建筑物的统一要求,标识物应
清晰、牢固 ;

4 对于有交流 220V及以上线缆接人的设备应另设标识。
6.0.15 设备安装记录的填写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B中表 B。 0.2
的规定。

6.①.16 监控系统施工安装完成后,应对完成的分项工程逐项进
行自检,并应在自检全部合格后,再进行分项工程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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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调试和试运行

7.0。 l 监控系统调试前应具备下列条件 :

1 施工安装完成,并 自检合格 ;
2 自带控制单元的被监控设备能正常运行 ;
3 完成与被监控设备相连管道的清洁、吹扫、耐压和严密

性检验等工作,管道上各分支管路的流量分配达到设计工况

要求 ;

4 数字通信接口通过接口测试 ;
5 针对项目编制的应用软件编制完成。
7.0.2 监控系统调试前应根据设计文件编制调试大纲,调试大

纲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项目概况 ;
2 调试质量目标 ;
3 调试范围和内容 ;
4 主要调试工具和仪器仪表说明 ;
5 调试进度计划 ;
6 人员组织计划 ;
7 关键项目的调试方案 ;
8 调试质量保证措施 ;
9 调试记录表格。
7.0.3 监控系统的调试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系统校线调试 ;
2 单体设各调试 ;
3 网络通信调试 ;
4 各被监控设备的监控功能调试 ;
5 管理功能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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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 监控系统调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

规范》GB50606的 规定。

7.0.5 调试工作应进行记录,控制器线缆测试记录和单点调试

记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工程施工规范》GB50606

的规定。网络通信调试记录、被监控设各监控功能调试记录、监

控机房设各调试记录和与其他智能化系统关联功能调试记录的格

式 ,应符合本规范附录 C的规定。
7.0.6 监控系统调试结束后 ,应模拟全年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各

种工况 ,对被监控设备的监控功能和系统管理功能进行自检,并

应全部符合本规范第 4章的规定。在自检全部合格后,进行分项
工程验收。

7.0.7 施工安装和系统调试等分项置程验收合格,且被监控设

备试运转合格后 ,应进行系统试运行 ,且试运行宜与被监控设各

联合进行。

7.0.8 监控系统试运行应连续进行 120h,并应在试运行期间对

建筑设各监控系统的各项功能进行复核,且性能应达到设计要

求。当出现系统故障或不合格项目时,应整改并重新计时,直至

连续运行满 120h为止。

7.0.9 监控系统试运行时应填写 《试运行记录》,且记录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的 规定。

试运行后应形成试运行报告。

7.0。 I() 监控系统试运行报告应包括系统概况、试运行条件、试

运行工作流程、安全防护措施、试运行记录和结论 ,当出现系统

故障或不合格项目时,还应列出整改措施。



8检  测

8.1一 般 规 定

8.1.1 监控系统检测前应编制检测方案,并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工程名称和概况 ;
2 检测依据 ;
3 检测项目、抽样数量和检测结果的判定方法 ;
4 检测仪器和人员配各 ;
5 时间安排。
8.1.2 监控系统检测时使用的仪器设各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在计量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 ;
2 测量范围应包含被检测参数的变化范围 ;
3 精度应比设计参数的精度至少高一个等级 ;

4 应满足工程现场环境的使用要求。
8.1.3 监控系统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检查系统功能与设计的符合性 ,并应按监测、安全保
护、远程控制、自动启停、自动调节和管理功能等类别分别

检测 ;

2 安全保护和管理功能的内容应全数检测 ,其他监控功
能应根据被监控设备的种类和数量确定抽样检测的比例和

数量 ;

3 宜检查安装的设备、材料及其随带文件与设计的符合性 ;
4 宜检查管线和现场设备的安装质量和安装位置 ;
5 检测 内容全部符合设计要求的应判定为检测项 目

合格。

8。 1.4 检测监测功能时,应在监测点的位置通过物理或模拟的

方法改变被监测对象的状态,检查人机界面上监测点的数值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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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延迟时间和显示精度等。

8.1.5 检测安全保护功能时,应修改触发安仝保护动作的阈值 ,

或在监测点的位置通过物理或模拟的方法改变被监测对象的状态

使其达到触发安全保护动作的数值,检查相关连锁动作报警动作

的正确性和延迟时间等。

8.1.6 检测远程控制功能时,应通过人机界面发出没各动作指

令 ,检查相应现场设各动作的正确性和延迟时间。

8.1.7 检测自动启停功能时,应通过人机界面发出启停指令或

修改时间表的设定,检查相关被监控设备的启停顺序或设定时间

的启停动作。

8.1.8 检测自动调节功能时,应通过人机界面改变被监控参数

的设定值或在监测点的位置通过物理或模拟的方法改变被监控参

数的监测数值,检查调节对象的动作方向和被调参数的变化

趋势。

8.1.9 数据记录与保存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根据功能设计要求的数据点数量、记录周期、保存时
长,计算所需要的存储介质的容量,并检查实际存储介质的

配置 ;

2 应检查将数据库的数据输出到外部存储介质的功能。
8.1.10 监控系统的检测结论与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检测结论应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
2 主控项目有一项及以上不合格的,系统检测结论应判定

为不合格:一般项目有两项及以上不合格的,系统检测结论应判

定为不合格 ;

3 系统检测不合格时,应限期对不合格项进行整改,并应
重新检测;且重新检测时,抽 检应加大抽样数量 ,直 至检测

合格。

8.2主 控 项 目

8.2.1 空调冷热源和水系统的监控功能内容应全数检测。



8.2.2 空调机组、新胚1机组和通风机应按每类设备数量的⒛%
抽样检测,且不得少于 5向 ;不足 5台时应全数检测。
8.2.3 变风量空调末端和风机盘管应按 5%抽样检测 ,且不得

少于 10台 ;不足 10含时应全数检测。
8.2.4 给水排水设各应按 50%抽样检测 ,且不得少于 5组 ;不

足 5组时应全数检测。

8.2.5 供配电设各的监测功能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高低压开关运行状态、变压器温度、应急发动机组工作
状态、储油罐油量、报警信号、柴油发电机、不间断电源和其他

应急电源,应仝数检测 ;
2 其他供配电参数应按 ⒛%抽样检测 ,且不得少于 ~90点 :

不足⒛点时应全数检测。

8.2.6 照明应按被监控回路总数的 ~90%抽样检测,且不得少于
lO个回路;总回路数少于 10个的,应全数检测。
8.2.7 电梯与自动扶梯应全数检测。
8.2.8 能耗监测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燃料消耗量、耗电量、补水量、热/冷量、蒸汽量、热水

量等总耗量的传感器,应全数检测 ;
2 燃料消耗量、耗电量、补水量、热/冷量、蒸汽量、热水

量的分支路传感器 ,应按 15%抽样检测 ,且不得少于 10只 ,不

足 10只时应全数检测。

8.2.9 管理功能的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采用不同杈限的用户登录,分别检查该用户具有权限
的操作和不具有权限的操作 ;

2 当监控系统与互联网连接时,应检测安全保护技术措施 ;
3 当监控系统设计采用冗余配置时,应模拟主机故障,检

查冗余设备的投切 ;

4 应检查数据的统计、报表生成和打印等功能。
8.2.10 当监控系统与智能化集成系统及其他智能化系统有关联

时,应全数检测监控系统提供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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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一 般 项 目

8.3.1 当监控系统设计具有自诊断、自动恢复和故障报警功能
时,应分别切断和接通系统网络,检查相关动作。
8.3.2 当监控系统设计具有信息管理功能时,应检查各设备性
能规格、安装位置与连接关系、运行时间和维修记录等相关信息

的记录。

8.3.3 当监控系统设计有可扩展性时,应检查系统及设备的扩
展能力。

8.3.4 当监控系统配置中采用通用控制器时,应检查其应用软
件的在线修改功能,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按通用控制器的 5%抽样检测,且不得少于 10台 ;不

足 10台时应全数检测 ;

2 应在控制器通信连接不变的条件下 ,进行应用软件中设
置参数的修改,检查程序的重新载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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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验  收

9.0.1 监控系统可独立进行子分部工程验收。

9.0。 2 监控系统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
1 按经批准的工程技术文件施工完毕 ;
2 完成调试及自检,并出具系统自检记录 ;
3 分项工程验收合格,并出具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
4 完成系统试运行,并出具系统试运行报告 ;
5 系统检测合格,并出具系统检测报告或系统检测记录 ;
6 完成技术培训,并出具培训记录。
9.0.3 监控系统工程验收的组织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建设单位应组织工程验收小组负责工程验收 ;
2 工程验收小组的人员应根据项目的性质、特点和管理要

求确定,并应推荐组长和副组长;验收人员的总数应为单数:其

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数量不应低于验收人员总数的 50%;

3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总监理工程师,施工单位项目负
责人和技术、质量负责人 ,设计单位I程项目负责人等,均应参

加工程验收 ;

4 验收小组应对工程实体和资料进行检查 ,并应作出正确、
公正、客观的验收结论。

9.0.4 验收小组的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检查验收文件 ;
2 抽检和复核系统检测项目;
3 检查观感质量。
9.0.5 验收文件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竣工图纸 ;
2 设计变更和洽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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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备材料进场检验记录及移交清单 ;
4 分项工程质量验收记录 ;
5 试运行记录 ;
6 系统检测报告或系统检测记录 ;
7 培训记录和培训资料。
9.0.6 监控系统验收工作应填写 《分部 (子分部)工程质量验
收记录表》,且记录格式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工程质
量验收规范》GB50339的规定。
9.0.7 监控系统验收结论与处理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验收结论应分为合格和不合格 ;
2 验收文件齐全、复核检测项目合格且观感质量符合要求

时,验收结论应为合格 ,否则应为不合格 ;
3 当验收结论为不合格时,施工单位应限期整改,直到重

新验收合格 ;整改后仍无法满足设计要求的,不得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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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 运行和维护

IO。 0.1 监控系统的运行和维护应具备下列条件 :

1 建立系统技术档案 ;
2 运行维护人员经过培训。
10.0.2 监控系统运行期间,应对操作人员的权限进行管理和

记录。

IO。 0.3 监控系统运行记录应定期进行各份,且各份周期宜为半

年到一年。

10.0.4 监控计算机不应安装与监控系统运行无关的应用软件。

10.0.5 当进行被监控动力设备的维护保养时,应将远程/就地

转换开关置于 Ⅱ就地
”
状态,并应做好带电操作的防护工作及紧

急处理措施。

10.0.6 传感器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且维护保养周期宜为一个

月至二个月。维护保养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在人机界面上查看故障报警标识和显示数值 ;
2 检查传感器的连接和工作状况 ;

3 清理敏感元件的杂物及污垢 ,必要时采取防腐措施 ;
4 检查无线式传感器的供电。

10.0。 7 执行器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且维护保养周期宜为三个
月至六个月。维护保养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进行机械润滑及防腐处理 ;
2 在人机界面上查看故障报警标识 ;
3 检查执行器的接线和工作状况。
10.0.8 控制器应定期进行维护保养,且维护保养周期宜为二个

月至六个月。维护保养应包括下列内容 :

1 检查标识、接线和工作状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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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检查工作环境 ;
3 检查电池的电量J
4 清理控制器箱内的灰尘和杂物。
10.0.9 监控系统运行期间,宜每年对设备运行和能耗监测数据
等记录进行分析,并提出自控程序的调整建议。
10.0.10 当被监控设备停止运行一个月及以上时q重新运行前 ,
应全面检查被监控设备及其监控设备。

10.0。 Ⅱ 当传感器发生故障时,应将监控系统的手动/自 动模式
置于
“
手动
”
模式。维修或更换后,应恢复原有监控功能。

10,0.12 当执行器发生故障时,应发出维修提示。维修或更换
后 ,应恢复原有监控功能。
10.0.13 当控制器发生故障时,应将相关被监控设备电气控制
箱 (柜 )的手动/自控转换开关置于

“
手动
”
状态。维修或更换

后 ,应恢复原有监控功能。
10.0.1J 当监控计算机发生故障时,应及时修复并恢复原有监
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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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标准化功能描述方法

A。 0.1 监测功能的描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包括每个监测点的物理位置、采样方式、数据类型、

取值范围、取值精度、显示位置、允许延时和记录要求等内容 ;

2 监测点应包括环境参数、设各启停状态反馈、设备调节
状态反馈、手动/自 动转换开关状态和能耗量等 ;

3 监测功能描述格式宜按表 A.0.1执行。

表A.0.1 监测功能描述

A。 0.2 安全保护功能的描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包括有报警及安全保护需求的监测点的物理位置、采
样方式、动作阈值、相应动作、动作顺序、允许延时和记录要求

等内容 ;

2 安全保护功能描述格式宜按表 A,0.2执行。

表人 0.2 安全保护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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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0.3 远程控制功能的描述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包括通过人机界面启停被监控设备时的操作位置、允
许延时和记录时长等内容 ;

2 远程控制功能描述格式宜按表 A。 0.3执行。

表 A.0.3 远程控制功能描述

被监控设备 操作位置 允许延时 记录时长

A。 0.4 自动控制功能应包含自动启停和自动调节 ,且功能描述
应符合下列规定 :

1 应包括自动控制用信息点描述和自动控制算法描述 ;
2 自动控制用信息点描述应包括各信息点的物理位置、数

据类型、取值范围、精度和状态说明等内容9信息点应包括自动
控制算法所需的输人、输出和中间变量等内容 ;

3 自动控制算法描述应包括自动控制算法的名称、触发方
式、条件、动作和目标等内容 ;

4 自动控制功能描述格式宜按表 A。 0。 ⒋1和表 A.0.艹2
执行。

表 A。 0。 艹1 自动控制用信息点描述

信息点 安装位置
数  据

类型 取值范围 精度 状态说明

输人信息

输出信息

算法巾间变量



表 人 0。 艹2 自动控制算法描述

控制算法名称

触发方式

条件 动作 目标

人 0.5 被监控设备控制权限的描述应包括操作源和控制权限修

改规则,并宜按表 A.0.5执行。

表 A。 0.5 被监控设备的控制权限描述

被监控

设备

操作源 控制杈限修改

界面 l 界面 2 算法 1 算法 z 位置 逻辑

召2



附录 B 施工安装部分记录

B。 0.1 监控系统施工前应对施工人员进行技术交底工作 ,并应
按表 B。 0.1填写施ェ技术交底记录。

表 B。 0.1 施工技术交底记录

工程名称 单位I程

分部分项 施工图名称

合同编号 施工图编号

任务单编号 施工班组

底

容

交

内

技术 :

质量 :

产晶保护 :

安全 :

出席人员

签字
班 〈组〉长 :

(签字 )

年 月 日

交底人 :

(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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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2 监控系统施工安装完毕后 ,应形成文档记录 ,设备安装

记录应按表 B.0.2填写。

表 B.0.2 设备安装记录

控制器箱

〈r,DC〉 编号
施工图号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 设备编号 制造厂 安装情况 备注

说

明

施工技术员 :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质量检查员 : 施工班 〈组)长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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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系统调试记录样表

C。 0.1 网络通信调试记录应由调试人员填写,由技术或质量负
责人作出结论,由项目经理认可,并可按表 C。 0。 l的格式填写。

表 C.0.1 网络通信调试记录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调试单位 项目经理

调试人员 调试日期

网络结构描述 :

其他说明 :

网络节点设各说明 调试记录 结 论

1

2

3

4

b

6

7

8

调试人员 :

(签字 )

年  月 日

技术或质量负责人 :

〈签字 )

年  月  日

项目经理 :

(签字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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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0.2 各被监控设备的监控功能调试记录应由调试人员填写 ,

由技术或质量负责人作出结论,由 项 目经理认可,并可按表

C。 0.2的格式填写。

表 C.0.2 被监控设备的监控功能调试记录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调试单位 项 目经理

调试人员 调试目期

控制器编号

被监控设备

调试工具 :

其他说明 :

控制器安装位置 :

被监控设备位置 :

监控功能描述 :

调试方法及验证方案 :

凋试结论 :

调试人员 :

(签字 )

饵三 月  日

技术或质筮负责人 :

(签字 )

年  月  日

项日经理 :

(签字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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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3 监控机房设备包含人机界面和数据库等的调试记录应由
调试人员填写 ,由 技术或质量负责人作出结论 ,由项 目经理认
可 ,并可按表 C。 0.3的格式填写。

表 C。 0.3 监控机房设备调试记录

项 目名称 项 目地址

调试单位 项目经理

调试人员 调试日期

监控机房设备描述 :

监控机房位置 :

其他说明 :

管理功能分项 调试记录 结 论

l

2

3

刂

5

7

8

9

调试人员 :

(签字 )

年  月  日

技术或质量负责人 :

(签字 )

年 月  日

项目经理 :

(签字 )

年  月  日



GO。 4 与其他智能化系统关联功能调试记录应由调试人员填
写 ,由技术或质量负责人作出结论 ,由项目经理认可 ,并可按表

C.0.4的格式填写。

表 GO。 4 与其他智能化系统关联功能调试记录

项目名称 项目地址

调试单位 项 目经理

调试人员 调试日期

监控机房位置 :

其他说明 :

关联功能分项 调试记录 结 论

l

2

3

4

5

6

7

8

调试人员 :

〈签字 )

年

技术或质量负责人 :

(签字 )

年 月  日

项目经理 :

〈签字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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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范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
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
正面词采用

“
必须
”,反面词采用

“
严禁
”
;

2)表示严格 ,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应
”,反面词采用

“
不应
”
或
“
不得
”
;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
正面词采用

“
宜
”,反面词采用

“
不宜
”
;

4)表 示有选择 ,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
“
可
”
。

2 条文申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 “应符
合⋯·J·的规定

”
或
“
应按¨⋯执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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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订 说 明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技术规范》JGJ/T334_zO14,经 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 zO14年 6月 12日 以第 妞3号公告批准、发布。

本规范编制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有关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应

用情况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的实践经

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技术标准。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

本规范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 ,《建筑设备监控系统工程

技术规范》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了本规范的条文说明 ,

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

说明。但是,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规范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仅

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规范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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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 贝刂

1.0.1 建筑设各监控系统 (以下简称为监控系统)是智能建筑

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建筑设备和环境为对象进行测量、监

视、控制和调节 ,对于保证室内工作条件、设备运行安全、合理

利用资源、节省能耗和保护环境,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

我围智能建筑数量的迅速增长,迫切需要监控系统工程的技术标

准·作为指导△程建设的基本依据。

建筑的内涵在不断扩展,绿色、节能、环保和生态等是建筑

发展的趋势。建筑设备为建筑物提供适宜的窒内环境和工作条件

的同时,需要在运行过程中持续消耗能源,合理选择监控系统 ,

可以方便运行操作和提高管理效率,有利于建筑设各运行安全、

稳定、节能和环保 ,对实现我国建筑节能目标和推动绿色建筑发

展作用显著。

1.0.2 本规范适用于各种类型的民用建筑。根据 《民用建筑设

计通则》GB50352-⒛ 05的规定,民用建筑分为居住建筑和公

共建筑两大类.其中公共建筑又可分为办公建筑、科研建筑、文

化建筑、医疗建筑、商店建筑、服务建筑、体育建筑和其他公共

建筑等。

1.0.3 由于建筑物的类别和使用功能、被监控设各的实际需求

和建设投资规模等因素的不同,很难对监控系统工程的设计和实

施作出统一的规定。同时被监控设备分属于供暖通风与空气调

节、建筑电气和给水排水等不同专业 ,为解决系统设计时与相关

专业交叉配合的问题 ,特别强调应与单位建设工程中各专业进行

同步设计和施工。

监控系统工程是一个涉及多学科、多门类的综合性应用技术

系统I程 ,主要内容为电子系统I程和自动化仪表工程。由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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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通信技术、信息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自动控制技术的发展

很快 ,而建筑物的使用寿命很长,作为被监控对象的建筑设备使

用寿命也较长,要求系统建成后需要有相对稳定的使用期限。因

此 ,监控系统工程需兼顾可靠性、实时性、可维护性、可扩展性

和开放性等相关因素,以便于改造和更新。
1.0.4 本规范为专业性的通用规范。根据国家主管部门有关编

制和修订工程建设标准规范的统一规定,为了精简规范内容、凡

引用的标准规范的内容,除必要的以外 ,本规范不再另设条文。

监控系统工程的建设除执行本规范外,还需执行相关的现行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包括:安全、卫生、节能和环保等方面 ,

供暖通风及空气调节、给水排水和建筑电气等专业 ,智能建筑、

信息系统、建筑电气的工程设计、施△、检验和验收等阶段的有

关标准,具体名称不一一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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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 本 规 定

3.0.1 监控系统工程的建设目标就是满足建筑物的使用和设备

的运行要求。随着我国节能减排工作的推进,对建筑能效等级也

有了相关的要求 9如绿色建筑和节能建筑的星级评定 ,这也是工

程建设目标中需要考虑的部分。

3.0.2 一般情况下,建筑物全生命周期的工程建设活动由规划、

勘察、设计、施工、验收、运行、维护和拆除等阶段组成。本规

范根据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特点提出几个关键环节,对工程阶段

进行了细化。监控系统功能的实现,需要正确安装硬件设备和管

线,同时还要进行软件编程,并需要必要的调试等工作。以往工

程中有重硬件轻软仵的观念,导致实际功能有所缺失,因此本规

范对调试和试运行工作单独进行规范,以便于设计目标的实现。

监控系统一般采用电子元器件,需要定期进行校核和维护保

养,以保证预定软件功能的实现 ;而且系统投运后,还需要根据

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调节并优化运行。因此 ,本规范对运行和维护

阶段单独提出技术要求 ,可确保监控系统运行稳定、实现预定目

标 ,并使运行优化和节能成为可能。

3.0.3 由于被监控对象分属于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和建筑电气

等不同专业,监控系统设计需基于这些被监控设备自身的工艺条

件和要求 ,同时被监控设备及其电气控制箱 (柜 )与监控系统连

接的接口和接点等也需符合监控系统的要求,因此本条规定各专

业都要保证被监控设备具备连接条件。

由于与相关专业的配合较多,在施工环节往往需要交叉作

业,例如:传感器的安装需要被监控设备在管道和电控箱等部位

预留条件,执行器的安装往往需要阀体等相关被监控设备安装完

成,而房间温控器的安装需要室内装饰工程具备条件 ,因此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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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与土建及电气、通风空调、给水排水和建筑内装饰等分项工

程的施工相互配合 ,通过对上下道工序的质量交接验收,共同保

证工程质量 ,以避免质量隐患和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3.0.4 监控系统的监控范围通常包括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给

水排水、变配电、照明、电梯和自动扶梯等 ,监控功能通常包括

监测、安全保护、远程控制、自动启停和自动调节等内容。功能

设计就是首先要明确监控对象的范围,再选择适当的监控内容来

满是建筑功能、室内环境和运行管理等的要求。根据对十余年来

国内工程实施效果的调研 ,监控系统的开通使用率不到一半 ,其

中运行正常且能发挥作用的又不到一半。究其原因,功能需求不

明确是首要原因,对后续的系统配置、施工和检测等工作造成系

列影响。因此,强调在监控系统设计之初将要实现的项目目标和

功能需求明确提出。

3.o。 5 通常,传感器、执行器和控制器安装于被监控设备现场
的附近,人机界面用于与使用人员进行交互 ,数据库可实现数据

存储和提供查询等操作管理,上述设备通过通信网络和接口连
接,再配以电源等辅助设施就构成了建筑设备监控系统。人机界
面和数据库 (需要时还有打印机等外围设各)可以分散布置在通
信网络上,也可以组合在计算机上集中安置于监控机房。随着计

算机芯片的微型化,不仅控制器内安装有计算机芯片,内置计算
机芯片的传感器和执行器的使用也越来越多。因此,监控系统组

成部分在具体产品形态上会有所不同。

3.0.6 监控系统选择的产品的能效等级需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

另外产品的环保性能还需包含无铅生产工艺等。

3.0.7 监控系统使用的软件分为商业软件和针对项目编制的应

用软件两大类 ,后者需要针对具体项目的操作要求、被监控设备

的自控逻辑和控制回路的硬件设备连接等情况进行编写。编写应

用软件的最终目标是经调试后要达到预定目标并满足运行维护要

求。本条强调应用软件的设计和编程工作需要与整个监控系统的

设计施工过程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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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施工安装的依据是功能设计和系统配置形成的设计文件 ,

传感器、执行器和房间温控器等设各的具体安装位置根据现场实

际情况可进行调整,要方便人员的观察和操作 ,便于后续的运行

维护。

3.0.9 要达到监控系统预定的功能要求 ,需要硬件和软件两方

面的质量保证。调试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验证硬件安装和软件策

略正确,在此基础上进行联合试运行,验证指定工况下的设备运

行能够满足预定功能要求。

3.0.10 监控系统施I调试完成后,需进行全面的检测,检测的
主要内容和合格依据就是功能设计的要求。

3.0.11 监控系统是智能建筑中的一个子分部工程 ,而智能建筑

属于单位建筑工程的一个分部工程,因此施工过程的管理和工程

验收的程序、组织等要求应执行现行国家标准 《智能建筑工程施

工规范》GB50606和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339

等的规定。

3.0.12 由于传感器和执行器等需要定期校正,而且其性能参数

对自控策略的执行和运行能耗有直接影响,因此强调运行和维护

中应定期检查 ,以保证满足运行要求。随着使用时间 (冬、夏和

过渡季)和使用人员等情况的变化,必要时需对控制程序中的参

数进行优化调整,对于节省运行能耗和延长设各使用寿命等有重

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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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 能 设 计

4.1一 般 规 定

4.I。 1 通常大型公共建筑类项目的建设中都设置监控系统 ,并
且为了满足项目的管理要求,监控范围通常包括下列内容 :

1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含冷热源设各、输送设备 (水泵
和风机 )、 空气处理设备和通风设各等 ;

2 给水排水:含水泵、水箱 (池 )和热交换器等 ;
3 供配电:变配电设备、应急 (备用)电源设备、直流电

源设各和大容量不停电电源设备等 ;

4 照明:照明设备或供电线路 ;
5 电梯或自动扶梯等设备 c
在现代建筑中9外围护结构上的电动窗帘、遮阳板和通气窗

等设各的使用量越来越多。因为其开启或调节与暖通空调和照明

等设备的运行相关 ,往往也纳人系统的监控范畴。该类设备可以
根据使用需要确定是否纳人系统。

自带控制单元的设备纳人系统时,都需要提供标准电气接口

或数字通信接口,接 口的形式和内容应保证监控功能的实现。标
准电气接口提供 4mA~⒛ mA、 oV~1oV、 无源干接点和脉冲等
电气信号。数字通信接口采用开放通信协议传输相关数据信息 ,

常用 的有 RS485、 RS232、 RS422、 RJ15TTI'、 TCP/IP、 OPC、

BACnet、 CAN、  KNX、  ()DBC、  ModBus、  LonTalk、  ZigBee、
WiFi等。采用数字通信接口时,只需通过一个接口就能容易地
获取被监控设各的多项运行参数和下发各种控制指令等,不需重
复设置监测传感器,还可解决系统传感器难以安装在被监控设备
内部的问题,而且数字传输可靠、抗干扰能力强,施工调试方
便.推荐有条件时采用。有关接口配置的具体规定详见本规范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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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章。

4.1.2 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 ,需要根据被监控设备种类和实际

项目需求进行确定。

暖通空调设备的控制和调节需要根据管路上的温度和/或压

力等参数进行,且被监控设各之间具有能量和/或流体的交换 ,

通常需要进行统一的自动控制 ,监控内容通常包括第 1~5款 。

供配电设备一般自带专用控制单元,电梯和自动扶梯属于特

种机械设备,也 自带专用控制单元,监控系统的监控内容往往只

有第 1款和第 2款。

给水排水设备中生活热水的热源往往与暖通空调中的热源统

一考虑,照明控制也与空调设备的运行和优化节能相关,通常纳

人系统进行远程控制,有条件时也可以实现自动 ,囚此监控内容

通常包括第 1~3款 ,有条件时也包括第 4款和第 5款。

4.1.3 监测功能是指对环境参数和设各状态等物理量进行测量 ,

并根据需要在人机界面上显示出来,其目的是随时向操作人员提

供设备运行、室外环境和室内控制参数等的情况。这是一项基本

功能,也是其他四项功能的基础。本条提出监测应遵守的基本原

则,具体的监测点详见后面各节的要求。

功能设计是监控系统工程的首要关键环节 .也是后续工程实

施和检测验收的依据。由于对功能需求的描述比较复杂,说明性

文字表述比较随意且易产生歧义,囚此本规范附录 A采用标准

化描述方法对系统的各项功能定义进行了明确表达,便于各专业

的交接 ,并可以作为检测和验收环节的评判依据。该表中的各项

功能要求,在系统配置、施工、调试等各阶段的技术文件中可以

进行深化和细化,逐步落实并付诸实现。

4.1.4 实现报警和安全保护是必备的基本功能。对于涉及设备

本身故障和对设各运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项目,监控系统需发

出警报并同时执行停止本设备及相关联设备的动作;根据使用需

要,可以在现场或监控机房发出声、光等警示 ,在人机界面、操

作人员手机和电子邮箱等处收到信息。对于运行参数超限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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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监控系统也需发出警报 ,但不一定要求进行设备启停等
操作。

4.1.5 实际工程中一般在被监控设备附近的电气控制箱 (柜 )

上设置
“
手动/自 动

”
转换开关及就地手动控制装置。为保障检

修人员安全,在 “手动/自 动”转换开关为 “手动”状态时,设

备的远程控制指令无效。因此 ,被监控设备的
“
手动/自 动

”
转

换开关状态和开/关状态都是监控系统的监测内容;特别是前者
更是实现远程控制功能的重要条件和安全保障。

为保障设备运行管理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 ,对于通过人机界
面的人员身份信息 (ID)和具体的操作指令,均需进行记录 ,

并具有相关保存时长等要求。

4.1.6 对设备的自动启停功能,监控系统需能做到设备启停和
工况转换时相关设备的顺序启停控制或执行器状态的调节、根据

使用时间表进行设备的定时运行控制。相对于
“
自动调节

”
功

能而言 ,配置硬件的 CPU要求较低、软件编程简单 ,容 易
实现。

4.1.7 自动调节功能需要根据控制算法预先编制好软件程序 ,

对硬件配置和软件编程均有较高的技术要求。设定工况和调节目

标后 ,就可以根据预定的算法自动进行设备调节,无需人员干
预,管理方便并可大大节约人力成本;如能采用优化的控制算法
则可有助于运行节能,这是建筑设备监控系统的核心功能。

4.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4.2.1 本条是对冷热源和水系统设备监控功能设计的规定。设

计时需根据监控范围、监控内容、被监控设备配置情况和运行管

理要求等加以确定。

1 给出了应能具备的监测内容,其中:第 1)、 2)项 ,如
采用与冷水机组/热泵自带控制装置通信的方式,则可通过数字
通信接口得到其监测数据;当无法采用与冷水机组/热泵通信的
方式 ,则需要在系统单独设置监测点。第 3)项 ,对于锅炉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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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工监测与控制还需执行相关同家现行标准规范的规定。

2 给出了涉及设备故障和对设各运行可能造成安全隐患的
项目。

3 给出了要求具备远程控制功能时应遵守的规定。第 3)
项关于冷水机组/热泵和锅炉的远程控制,一般情况下该类设备

自带控制单元 ,其启停需要检测水流、压力和内部元件加减载等

保护过程,因此要求远程控制应通过其自带控制单元实现。自带

控制单元的标准配置中会提供远程启/停的干触点信号 .也可以

选择配置其开放数字通信接口,根据本规范第 4.l.l条推荐有条

件时采用后者,可以同时得到监测参数和故障报警信息等。

4 给出了要求具各自动启停功能时应遵守的规定。第 1)
项出于对冷/热源设各运行的安全保护 ,即冷水机组启动时冷却

塔风机、电动水阀、冷却水泵、冷冻水泵要提前开机,而停机时

则应按相反顺序进行。第 2)项根据建筑功能和使用时间确定 ,

如每天定时上下班的写字楼,要求冷热源设备也能自动定时开启

和关闭,有利于设备的运行节能。

5 给出了要求具备自动调节功能时应遵守的规定c第 1)、
2)项的目标参数和调节范围与被监控设各类型和水系统形式有

关,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第 3)项 I况修改后可自动进行设

备和管路的切换。第 4)项的设定和修改可发送给冷热源/水泵

进行运行调节。

6 给出了I程项目中较常采用的优化控制功能,推荐有条
件时选用 ,根据实际项目需求和设备配置情况确定。第 1)、 2)

项关于水泵和冷却塔风机的运行台数和转速的自动控制原则是让

设各运行尽可能处于高效区。第 3)项需要注意的是冷水机组/

热泵/锅炉的运行台数和供水温度自动调节功能只能通过数字通

信接口方式实现。第 4)项冷热源机房通常设置多台并联的设

备,从维护角度要求各台被监控设各的累计运行时间相近。

4.2.2 本条给出了空调机组应该具各的监控功能,为最低要求。

设计时应根据监控范围、监控内容和设各配置情况加以确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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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中常见的应用于大空间的两管制、单盘管、无加湿、定速运

行的单风机空调机组为例.其监测功能按附录 A可描述为表 1。

表 I 空调机组的监测功能描述

信息点
安装

位置

采样方式 数据 显示方式 记球方式

周期

性

数变

就发
类型
取值

范围

测堡

精度

状态

说明

显示

位置

允许

延时

记录

周期

记录

时κ

送风

温度
送风道 05℃

连续

童

0℃ ~

5()℃
0,3℃

监控机

房界面
9θθs

回风

温度
回lx1道 05℃

连续 0℃ ~

5(〕℃
⒐ 3℃

监控机

房界面
900s 1年

新风

温度
新凤逋 300s

连续

量

20℃

准0℃
0,3℃

监控机

房界面
900s l句 :

新风阀

开度

反馈

新风阀

执行器
5%
连缄

量

o%`
100%
3%

监控机

房羿面
1年

回风阀

开度

反馈

回风阀

执行器
5%
连续

量

o%~
100%
s%

l临控 +JL

房界面
900s 1年

防冻

开关
表冷器

报警Ⅱ

正常

通断

量

0:正常

l:报警

监控机

房界面

每次

变化
1年

过滤器

压差

开关

过滤器

两端

报警/

正常

通断 o:正常

I:堵塞

监控机

房界面

每次

变化
1年

风机

状态

反馈

风机

电气

控制箱

(祠巨)

启停

变化

通断

坌

0:关

l:开

监控机

房界面
lOs
每次

变化
】年

风+/1

就地/

远程

开关

状态

风机

电气

控制箱
(柜

)

启停

变化

通断

量

0:就地

1:远瞿

监控机

房界面
lOs
每次

变化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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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例空调机组没有设置加湿器,关于空气湿度如回风、新

风、送风等湿度监测都没有列入,在普通舒适性空调中比较常

见。若过渡季自控策略是根据焓值判断进行新风量的控制,则需

要增加相应的新风湿度传感器。

某些特殊功能的建筑有特殊要求时,如羽毛球比赛场馆对室

内风速有专门要求 ,相应地室内风速也应列人监测对象。

仍以上述空调机组为例,对于冬季有冻结可能性的地区,应

设置盘管防冻保护,该安全保护功能可描述为表 2。 当表冷器处

的温度低于触发阈值时,防冻开关状态会改变;监测到该报警状

态就执行自动保护,即连锁关闭风机和新风阀并开大热水阀,同

时在监控机房的界面发出报警信号。

仍以上述的空调机组为例,远程控制功能可描述为表 3。

注:根据基本原理,新风阀与回炽1阀的动作相反.阀位和为 l00%,即 总风量不

变。在人机界面上,设定其中新风阀开庋/回风阀开度中的一项后.另 一项根

据公式就可汁算得到。

6淫

表 2 空调机组安全保护功能描述

安全倮护

内容

采   样
发

值

触

阈
动作

动作

顺序

许

时

允

延

录

长

记

时
采样点

安装位置

采样方式

周期性 数变就发

盘管防冻

保护

气流下游

的盘管

表面处

0,5℃ ≤2℃

停止风机 l ls 1年

关新风阀 2 ls 1年

仝开水阀 3 1s 1年

监控机房

累 雨 描 督
亻 1年

表 3 空调机组远程控制功能描述

被监控设备 操作位置 允许延时 记录时长

风机启停
现场控制界面 ls 1年

监控机房界面 10s 1年

水阀开度 监控机房界面 10s 1年

新风阀开度 监控机房界面 10s 1年

回风阀开度 监控机房界面 10s 1年



仍以上述空调机组为例,环境温度的自控可以由送风温度设
定值和水阀调节两个环节纽成 ,这两个环节的自动调节功能由表
4~表 7描述 ,其中表 4和表 6分别是这两套 自控算法的相关信
息点定义。

表4 送风温度设定值自动调节控制算法信息点

信息点 物理位置
数  据

类 型 取值范罔 精度 状态说明

输人信忠

房问温度测量值 回风道 连续量 0℃ ~1o℃ o5℃

房问温度设定值 连续量 0℃ ~1o℃ o,5℃

风机启停状态反馈

风机电气

控制箱

《柜 )

迮续量 {0.1丨
止

启

停

开

输出信息

送风温度设定值 连续量 o℃ ~1o℃ 0,5℃

表 5 送风温度设定值算法描述

控制算法名称 空调机纽送风温度设定值控制算法

触发方式 每 20nin

条件 动作 目标

rl“ 风机启停反馈状态

为开机
”
条件下

调节
“
送风温度

设定值
”
个

使得
“
房间温度测量值

”

忄→ 房间湘度没定值

在
¨
风机启停反馈状态

为关机
”
条件下

维持
¨
送风温度

设定值"不变

表 6 空调机组水阀自动调节控制算法信息点

信息点 物理位置
数  据

类型 取偾范闱 精度 状态说明

输 人 信 息

送风温度测量值 送风道 连续量 o℃ ~迭 ()℃ o,5℃

夕
υ



续表 6

信息点 物理位置
数  据

类型 取值范围 精 度 状态说明

送风温度没定值 连续量 0℃ ~10℃ 0.5℃

供冷 /供热模式 状态量 {Q,l.2}

0 供冷模式

过渡季模式

供热模式

1:

风机启停状态反馈

风机电气

控制箱

(柜
)

连续量 {(). 〗
0:停止

1:开启

输 出 信 息

水阀开庋 连续量 0%~100% 5%

表 7 空调机组水阀自动调节控制算法描述

控制算法名称 空调机组水阀自动调节控制算法

触发方式 每 5min

条件 动作 目标

在
¨
风机启停反馈状态为关

机
”
或
Ⅱ
供冷/供热模式为过

渡季模式
”
条件下

令
Ⅱ
水阀开度

”=0%

在
¨
风机启停反馈状态为开

机
”n“供冷/供热漠式为制

冷模式
”
条件下

调节
Ⅱ
水阀开度

”
个
使得
“
送风温度测量值

”

ψ9送风温度设定值

在
“
风机启停反馈状态为开

机
”
且
“
供冷/供热模式为供

热模式
”
条件下

调节
“
水阀开度

”
个
使得
Ⅱ
送风温度测量值

”

←÷送风温度设定偾

4.2.3 本条给出了新风机组应该具各的监控功能。新风机组与

空调机组的监控功能类似,主要区别在于送风温度设定值需要根

据与风机盘管或其他末端设备承担室内负荷的比例来确定。

4.2.4 本条给出的是纳人监控范围的网络型风机盘管应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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